
陸軍軍官學校鼓勵教師進行校務研究計畫補助規定 

一、 陸軍軍官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同仁投入校務研究實務工

作，增廣校務研究之面向與議題探討，特訂定「陸軍軍官學校鼓勵

教師進行校務研究計畫補助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辦理校務研

究計畫補助。 

二、 校務研究計畫補助之主題類別： 

（一） 學校自我定位與教育目標訂定。 

（二） 中長程校務發展與教學特色研究。 

（三） 學生學習歷程與生涯規畫。 

（四） 學校組織規劃與效能評估。 

（五） 教師教學策略、學習資源規劃與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六） 課程規劃與設計。 

（七） 學術研究風氣與品質提升。 

（八） 各項評鑑工作研議及改善機制建議。 

（九） 招生策略與生源探討研議。 

（十） 社會責任或輔助地區發展。 

（十一） 校內成員身心健康議題。 

（十二） 其他有助校務推動與發展之議題。 

三、 本規定所稱之校務研究計畫包括任務型及個別型兩類，申請資格如

下：  

（一） 校長及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發會)得依校務發展需要委

付任務型校務研究計畫，委付對象為專任教師，以權責、專業

為原則；可跨系(中心)組成團隊形式為之，並指定一人為計畫

主持人。 

（二） 為鼓勵參與校務研究工作以促進校務推動發展，專任教師可申

請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亦可跨系(中心) 組成團隊形式為之，

並指定一人為計畫主持人。 

（三） 兼任教師或軍士官若提出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申請，可擔任協

同計畫主持人，申請教師之系（中心）主任或專任教師應擔任

計畫主持人。 

（四） 校務研究計畫應由主持人負責執行，各相關單位應配合協辦相

關事項，可視類別及需求納編學生或相關人員為研究助理執行

計畫。惟所有研究計畫執行人員不支領人事費。 

四、 本規定之經費來源由本校教育行政費之款項支應，每案以新臺幣伍

萬元為上限，實際補助計畫案數與金額則須視年度整體申請狀況與

計畫內容審核結果定之。 

五、 任務型及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均以每位教師(軍士官)同一會計年度補

助一案為原則。 

六、 申請及期程： 



（一） 本規定之承辦單位為校務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校發中

心）。 

（二） 任務型、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的內容皆須依規定格式撰寫。 

（三） 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主題之徵求，應於前年度由校發中心先行

協調各教學與行政單位，依據本規定第二點校務研究計畫補助

主題類別規劃彙整後，經校發會審議，呈校長核定後公告進行

公開徵求。 

（四） 個別型校務研究計畫於徵求公告後一個月內提出申請，並經申

請教師單位(大學部、通識中心)行政會議討論決議是否推薦。 

（五） 由校長、校發會委付執行之任務型研究計畫，及通過推薦的個

別型校務研究計畫，由校發中心初審申請人資格及所提計畫是

否符合公告之研究方向，再由校務研究計畫複審委員會審議是

否補助、補助案數、優先順序及補助金金額等事項。審查結果

經校長核定後公告及通知申請人，申請人應於公告後一個月內

辦理計畫簽約，並按契約辦理計畫成果報告書送繳、成果發

表、經費核銷、結案等，相關事宜由校發中心管考。 

（六） 校務研究計畫複審委員會由教育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複審委員

為本校一級單位主管。 

（七） 校務研究計畫執行期程以不超過五個月為原則(以公告執行期限

為主)，獲補助經費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內核銷完畢，計畫執行結

束後一個月內，需繳交計畫成果報告書，報告書將送交計畫相

關單位研議，並對其報告內容提出具體回應。 

七、 審查原則： 

（一） 擬申請計畫對本校學生學習成效及校務發展的重要性。 

（二） 擬申請計畫欲釐清問題，以及預期完成的項目與成果。 

（三） 申請教師服務熱枕、計畫執行能力、近年所獲之研究補助與研

究成果、經費與人力配當。 

八、 經費核銷與結案： 

（一） 計畫補助額度及件數視當年度經費預算核定之，項目須依本校

會計制度相關規定編列。 

（二） 計畫經費核定後，應依核定之預算項目使用，並依學校規定辦

理請款及核銷作業，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增加及辦理保留。 

（三） 本規定所補助之研究計畫，其執行成果可列教師(軍士官)績效

獎勵及評鑑服務部分成績。 

（四） 年度校務研究計畫成果由校發中心統一擇期安排發表，各校務

研究計畫指本成果報告應提供予資圖中心、校發中心典藏，另

應提供電子檔置於校發中心網頁開放全校師生檢索查閱。 

（五） 計畫主持人如欲將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含改寫)以專書、論

文形式對外發表，須事先徵得校發中心同意。 

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